附件2：
辅导员日常工作评议自评表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	评价指标
	工作要点
	支撑材料
	自评分

	党建及思想政治教育（5分）
	1.结合学生所在年级特点，开展面向年级学生的主题思想教育活动。每学期1次计1分，满分2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
	2.做好班级建设，获校级红色班级立项计1分，省级红色班级立项计2分，满分2分。当年以第一负责人身份申报校级红色班级计0.2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3.所带班级获校级先进班集体计1分，满分1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辅导员工作室建设（5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1.主持辅导员工作室情况，校级计1分，省级计2分，国家级计3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2.辅导员工作室面向校内外开展特色活动、取得较好效果，每次计0.2分，满分2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辅导员学习情况（7分）
	1.参加辅导员工作坊研修情况，每次计0.5分，满分3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2.参加其他辅导员专题培训情况，每次计0.5分，满分3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3.教育部辅导员赋能平台填报年度学时完成情况。完成16课时记录计1分，未完成16课时记录计0分，满分1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辅导员科研情况（6分）
	[bookmark: OLE_LINK1]1.主持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思政类研究项目，每项分别计1、2、3分，第二参与人减半加分，第三参与人按照1/3加分，其他人员不加分。以第一负责人身份申报思政类研究项目每次计0.2分。满分3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
	2.发表思政类论文A刊或国家级一等奖，每项计3分；B刊或国家级二等奖，每项计2分；论文C刊或国家级三等奖或省级一等奖，每项计1分；论文D刊或省级其他奖，每项计0.5分。第二参与人减半加分，第三参与人按照1/3加分，其他人员不加分。以第一负责人身份申报思政类论文获案例每次计0.2分。满分3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谈心谈话工作情况（2分）
	每学年与学生进行全覆盖式谈心谈话，计2分，完成80%学生计1分，其他计0分，满分2分。
	以智慧学工记录为准
	

	“三进”工作情况（3分）
	每周深入课堂听课不少于1次，计1分；每月深入学生社区不少于4次、每学期全覆盖式走访学生社区不少于1次，计1分；熟悉学生常用网络平台、维护晴朗网络空间，计1分。满分3分。
	以智慧学工记录为准
	

	重点关注学生工作情况（3分）
	有十类重点关注学生名单和一生一策帮扶措施，计1分；每月与每个重点关注学生至少开展1次谈心谈话，计1分；有家长联系台账，联系重点关注学生频率较大，计1分。满分3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辅导员参与学生工作情况（5分）
	积极承担学生处专项主题活动，每次计1分，满分5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学风建设（10分）
	1.每学期召开诚信主题教育情况，每开展1次计1分，满分2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2.常态化开展“周日晚点名”主题班会（以学工在线发布为考核标准），每次计0.5分，满8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3.常态化开展十佳大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文明大学生、学习之星、先进班集体评选，评定结果受学生质疑，存在错误，有投诉情况或未结合评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，每项扣2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4.因日常教育管理存在疏忽，发生学生违纪行为每起扣1分；学生违纪行为产生恶劣影响的，扣10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“四个校园”工作情况（5分）
	1.主动开展“四个校园”文化建设系列活动，承担活动效果显著，并在省级媒体和学校官网进行专题宣传报道，每次计5分，满分5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宿舍管理工作（5分）
	1.积极开展宿舍文明创建活动，每次计1分，满分5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
	2.所带学生被抽查出违反《江西师范大学宿舍管理规定》，每次扣0.5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资助工作（10）
	1.学院新设立社会资助项目，每项计1分。学院累计年发放社会资助金额5万元以内计1分，5万元以上(含）计2分。项目和资金不重复累计，满分2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2.资助工作程序规范，材料报送及时，数据准确，台账完备，资助档案完整，资助发放到位，每项计0.4分；未出现网络舆情、不实举报等情况，计0.4分。满分4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3.开展资助中心组织的育人活动，成效突出，每项计0.4分，同一活动不累加；承办全校资助育人活动每项计0.4分。满分4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工作（10分）
	1.开展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辅导员红色讲堂活动情况，每次计2分，满分2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2.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活动，开展“一站式”社区专题活动，且效果良好，每次计2分，满分8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培养学生情况（24分）
	1.所带学生荣获“全省最美大学生”或提名奖，分别计5分、3分,。所带学生获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，计8分。满分8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
	2.所带学生获省级综合荣誉，每项计3分；班级学生获国家级综合荣誉，每项计5分，满分6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
	3.所带学生获校级综合荣誉，每项计1分，满分10分。
	需提供支撑材料
	

	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工作
	少数民族学生“一对一”帮扶工作不扎实，工作计划、工作记录、工作成效不明显，扣2分。
	学生处记录
	

	一票获优情况
	当年度获全国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“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”（入围、提名），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，教育部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库立项，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骨干训练营“十佳标兵”“特别表现”“优秀风采”奖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主持人，江西省高校“最美辅导员”，江西省“红色班级”辅导员，江西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，在C刊及以上刊物上发表思政论文等。所带学生获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、年度人物提名奖等。
	学生处记录+学院提供支撑材料
	



